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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重庆万家燕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基本情况：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甲方”）拟与重庆万家燕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一”）、柏润（以下简称“乙方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自有

资金收购乙方持有的重庆万家燕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

公司”）15%股权，收购金额为人民币 3000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川渝地区的市场竞争力，公司拟与重庆万家燕健康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柏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公司收购乙方一持有的标的

公司 14%股权、乙方二持有标的公司 1%股权，合计 15%股权，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将直接持有重庆万家燕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66%的股权。本次交易的

定价为 3000 万元，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2、审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交易金额单独计算未达到公司提交董事会审议标准，根据连续 12个

月累计计算原则，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资产涉及的金额（含本次交

易）合计 68508.73 万元，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故需提交至董事

会审议。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未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的购买资产交易事项： 

序号 标的公司名称 交易内容 签署协议时间 
交易金额 

（万元） 

1 晋中新长城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购买 51%股权 2022 年 12 月  10862 

2 伊犁康之源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 51%股权 2023 年 1月 17099 

3 新疆康之源药业有限公司 购买 70%股权 2023 年 1月 2100 

4 淮南市佳恒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购买 51%股权 2023 年 3月 3080 

5 营口福聚和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购买 60%股权 2023 年 3月 6069 

6 四川大参林医药有限公司 购买 85%股权 2023 年 4月 365.5 

7 邯郸市宜生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购买 55%股权 2023 年 6月 1000 

8 安徽佳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购买 51%股权 2023 年 8月 400 

9 葫芦岛东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购买 51%股权 2023 年 9月 6875.5 

10 齐齐哈尔市百姓弘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购买 51%股权 2023 年 9月 5911.8 

11 乐山三好名典药业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购买 60%股权 2023 年 9月 8893.6 

12 
杭州汪家大药房有限公司、杭州同美大

药房有限公司两家门店 
资产收购 2023 年 9月 167.33 

13 新疆云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 80%股权 2023 年 10 月 150 

14 合肥市德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购买 80%股权 2023 年 11 月 2535 

2023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重庆万家燕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5%股权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万家燕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813.4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翠柏路 101 号 3 栋 5-1 

营业执照代码：9150010458281760XL 

经营范围：健康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2、柏润，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5102121972******** 

住址：重庆市江北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的资信状况良好，公司与交易对方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1）交易标的：重庆万家燕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5%股权； 

（2）重庆万家燕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燕宏 

注册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翠柏路 101 号 3 幢 5-4 

注册资金：8200 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药品零售；食品销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器械互

联网信息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等； 

收购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比例 

1 重庆万家燕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48% 

2 柏润 1% 

3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 

 合计 10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46,434,392.68 317,841,590.38 219,885,331.60 

净利润 -339,026.38 9,997,736.75 2,195,937.44 

资产总额 126,957,860.25 180,296,212.52 187,026,626.78 



负债总额 63,591,682.95 106,932,298.47 111,466,775.29 

所有者权益 63,366,177.30 73,363,914.05 75,559,851.49 

（3）权属情况 

公司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存在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1）定价情况及依据 

“万家燕大药房”属于重庆市药店领域综合竞争力领先企业之一，其现有

的门店主要分布于市区核心地段，在其经营区域内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顾

客满意度和品牌影响力，与公司积极拓展川渝市场的发展战略匹配度高，项目

整体发展前景良好，标的公司亦具备优秀的区域扩展能力。本次收购完成将有

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对标的公司的控制，提高对标的公司的管理效率，增厚归

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标的公司 15%股权的交易价格

确定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2）定价合理性分析 

 当下连锁药店整合并购一般以标的公司的综合销售收入数据作为价格评

估基准，收入指标更能体现连锁药店在快速发展期或实现规模优势前的运营情

况，因此用交易市销率（PS）成为药店行业并购中常见的估值和定价依据之

一。本次公司拟支付现金 3000 万元进一步购买标的公司 15%股权，按标的

2023 年 9月份销售收入 21988.53万元（不含税销售额）估算全年收入，本次

交易市销率（PS）倍数为 0.68 倍。公司选取了近期同行业按市销率估值的可

比收购案例，相关情况统计如下： 

公司简称 并购价格

（万元） 

标的资产 财务数据基准

日 

市销率（PS） 

益丰药房 11900 德顺堂新设公司 70%股权 2022年 5 月 0.89 

老百姓 6899 江苏百佳惠 49%股权 2021年 3 月 0.87 

健之佳 7148 中兴医药 100%股权 2021年 4 月 0.86 

国大药房 186000 成大方圆 100%股权 2019年 12月 0.84 



平均值 0.86 

大参林 3000 重庆万家燕 15%股权 2023年 9 月 0.68 

从上述数据对比结果来看，本次交易对价与行业内收购案例估值接近，本

次交易定价具备合理性。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交易各方 

甲方：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重庆万家燕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二：柏润 

（2）交易内容 

在满足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受让方同意受让转让方持

有的目标公司 15%的股权（其中，乙方一 14%股权，乙方二 1%股权）。 

转让方转让给受让方的目标公司 15%的股权，对应转让给受让方目标公司

15%股权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股本金、增资及资本

公积、未分配利润等）、收益分配权、决策管理权、人事任免权等。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股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12 66% 

2 重庆万家燕健康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2788 34% 

 合计 8200 100% 

（3）股权转让款 

各方同意：在符合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受让方受让目

标公司 15%的股权，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其中乙方一 2800 万元，

乙方二 200 万元）。 

（4）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 

在满足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先决条件的前提下，股权转让款分两期由受让

方支付给转让方。在受让方付款前，转让方均应向受让方发出书面的付款通知

书，在受让方书面确认后按如下约定支付：  



第一期：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900 万元，其中乙方一

840 万元，乙方二 60 万元。 

第二期：符合在公司登记机关完成证照变更，目标公司 15%的股权变更登

记至受让方名下，变更后受让方持股比例为 66%以上全部条件后 15 个工作日内

支付余下股权转让款 2100 万元，其中乙方一 1960 万元，乙方二 140万元。 

（5）股权转让的先决条件 

1、本次交易中的债务安排 

1.1 转让方所负的一切债务，均由转让方承担，与受让方无关。截至交割

日前，目标公司所负的一切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货款、违约金、赔偿

款、政府部门罚款、税收负担等），均由转让方和受让方按股权比例承担；自

交割日起的收益及亏损，由各股东按新的股权比例分配，但有关行政、司法等

政府部门对目标公司在交割日前的行为而作出的任何提议、通知、命令、裁

定、判决、决定等所确定的义务，确定由各股东按股权比例赔偿的，则受让方

赔偿部分由转让方承担；若受让方已经赔偿的，则受让方有权在股权转让款中

扣除或要求转让方另行支付。 

1.2 转让方保证在持股期间不发生损害目标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行为，如

发生上述行为，应向目标公司全额退还因该关联交易而获得的全部利益，并负

责赔偿对目标公司造成的损害。 

1.3 转让方保证及时通知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如有），并取得上

述权利人关于同意本次合作的书面证明，保证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若

因上述权利人行使权利而要求受让方代为清偿债务的，则受让方有权：代为清

偿债务，转让方应在受让方清偿债务后 30 日内偿还受让方代付款，并向受让

方赔偿代付款的 20%作为违约金； 

2、交割日财务状态承诺 

2.1 转让方承诺：交割日目标公司的财务状态应满足以下条件：帐实相

符；财务及税务规范运作，符合新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税法；财务档案保存完

整；所有门店纳入目标公司统一核算及纳税申报。 

2.2 截至股权变更至受让方名下前的如下款项，对于未能回收部分，应由

转让方和受让方按股权比例补足：医保应收款，具体金额以各方书面确认为



准；预付租金、租赁押金，以租赁合同和押金收据（原件）确定的为准；其他

债权，具体以实际业务确认为准。 

六、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重庆市是川渝地区的重要经济区域，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对标

的公司的持股比例将提升至 66%，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对标的公司的控制，

提高对标的公司的管理效率，增厚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进行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产生

影响。 

3、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25 日 


